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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发行数量为

17,656,950

股

,

发行价格为

35.68

元

/

股。

●

预计上市时间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

17,656,950

股

,

其中

,

张德华先生认购的

1,681,614

股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其中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

15,975,336

股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

2015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山东华鹏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

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

11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刊登《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

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1,904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19,154,758

股

(

含本数

);

底价由不低于

33.09

元

/

股调整为不

低于

32.89

元

/

股。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2016

年

2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

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封

卷

,

并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

证监许可【

2016

】

768

号

)

。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发行股票的类型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

张德华、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小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数量

１７

，

６５６

，

９５０

股

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３３．０９

元

／

股，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实施完毕。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分红方

案实施完毕以后，本次发行的底价由

３３．０９

元

／

股调整至

３２．８９

元

／

股；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和时间优先

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３５．６８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６．００

元

发行费用

① ２０

，

６０２

，

３５５．７６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９

，

３９７

，

６２０．２４

元

锁定期

张德华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财

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

①:

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用等。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16

年

6

月

16

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投资者的申购保证金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6

〕

7-6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16

日

12

时止

,

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市 第 一 支 行 开 立

的 账 号 为

3602000129201585680

的人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认购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126,000,

000.00

元。。

2016

年

6

月

22

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

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6]7-70

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

15

时止

,

参与本次发行

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602000129201585680

的人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

(

含认购保证金

)

共计人民币

629,999,976.00

元。

2016

年

6

月

23

日

,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

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6]000025

号 《验资报告》。 确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止

,

公司实际已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91,264,663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9,999,976.00

元

,

减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

20,602,355.76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9,397,620.24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

股本

)

人民币

17,

656,950.00

元

,

计入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人民币

591,740,670.24

元。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

四

)

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广发证券认为

: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除公司控股股东张德华外

,

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最终获配的

6

家投资者中

,

张德华为自然人

,

无

需备案

;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属于私募基金投资者

,

其本身及参与配

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的相关规定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

上海财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私募基金投资者

,

其管理的参与配售的相

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

,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律师认为

:

1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2

、本次发行过程中的《认购邀请书》等的发出及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4

、除公司控股股东张德华外

,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认购对象中的私募基金投资者及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的相关规定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

认购对象中的非私募基金投资者等管理的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

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总之

,

山东华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法、合规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后即可上市。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张德华、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江

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共

6

名特定对象。

以上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

,

认购数量如下

:

序号 认购方 认购金额 认购股份数量 锁定期

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１６ ５

，

３２５

，

１１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

，

９９９

，

９６７．５２ ３

，

８９５

，

７３９．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７

，

９９９

，

９６６．２４ ３

，

５８７

，

４４３．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９８

，

９９９

，

９７５．８４ ２

，

７７４

，

６６３．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张德华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５２ １

，

６８１

，

６１４．００ ３６

个月

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８２．７２ ３９２

，

３７９．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６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６．００ １７

，

６５６

，

９５０．００

发行对象中张德华先生为境内自然人

,

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

不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

序。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属于私募基金投资者

,

其本身及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的相关规定

,

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

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属于私募基金投

资者

,

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的相关规定

,

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管理人登记

;

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私募基金投资者

,

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

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张德华先生

张德华先生

,

现任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7063319530126****,

住所为山东省荣成市。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05

月

18

日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圳特区报业大厦第

15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文众

3

、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03

日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

号

2

幢

231

室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刘未

经营范围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7

月

27

日

住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王菲

5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06

月

25

日

住所

: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1

幢

1

区

24109

室

注册资本

:155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冯华伟

经营范围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

以上不得从事经纪、代理记帐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9

年

04

月

13

日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16-17

楼

注册资本

:1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薛爱东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德华、张刚父子

,

其合计持有公司

39.32%

的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

,

张

德华、张刚父子合计持有公司

35.04%

的股份

,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一

)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

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比例（

％

）

１

张德华

３９

，

７８１

，

１００ ３７．７４

２

芜湖瑞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１

３

芜湖瑞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４

４

张刚

１

，

６５８

，

９００ １．５７

５

王代永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６

宋国明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７

汤光青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８

王正义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９

王壮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０

王祖通

１

，

０８７

，

５００ １．０３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后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将如下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比例（

％

）

１

张德华

４１

，

４６２

，

７１４ ３３．６９

２

芜湖瑞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３

３

芜湖瑞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６

４

宝盈基金

－

浦发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行健定增一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

，

０６３

，

９０１ ３．３０

５

上海财通

－

中信证券

－

财通资产

－

磁峰·富盈定增

１

号特定多个客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８９５

，

７３９ ３．１７

６

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５８７

，

４４３ ２．９２

７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小村产业升级私募投资

８

号基金

２

，

７７４

，

６６３ ２．２５

８

张刚

１

，

６５８

，

９００ １．３５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４６３

，

５７４ １．１９

１０

宝盈基金

－

民生银行

－

宝盈行健定增

２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１

，

２６１

，

２１１ １．０２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１５

，

９７５

，

３３６ １５

，

９７５

，

３３６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８１

，

６１４ ４３

，

１２１

，

６１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５６

，

９５０ ５９

，

０９６

，

９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６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０ ６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０ ６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０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５６

，

９５０ １２３

，

０５６

，

９５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

,

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

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

,

偿债能力得到明

显改善

,

融资能力得以提高

,

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

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

同时也具备了进一步拓展业务的财务基

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也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净资产

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

,

但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

,

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将得以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由于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

,

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将大幅增加。在本次募集资金

开始投入使用之后

,

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将相应增加。在本次拟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之后

,

公

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相应增加

,

整体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

二

)

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

,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持主营业务发展

,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

范围和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或不利影响。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不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

使公司股权结构更趋合理

,

有利于公司

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

四

)

本次发行后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

五

)

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并不会发生变化。同

时

,

本次发行也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等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9

楼

法定代表人

:

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

:

王慧能、刘芳

项目协办人

:

王显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7566

(

二

)

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方圆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

:

孙小波

经办注册会计师

:

任文君、周瑕

电话

:010-83914188

传真

:010-83915190

(

三

)

律师事务所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合肥市濉溪路

278

号财富广场

B

座东楼十六层

负责人

:

张晓健

经办律师

:

喻荣虎、祝传颂

电话

:0551-2642792

传真

:0551-2620450

七、上网公告附件

(

一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

二

)

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报备文件

(

一

)

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

二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

三

)

本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证券代码:603021� � �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2016-033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768

号

)

核准

,

共发行新股

17,656,950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

35.6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629,999,976.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0,602,355.7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609,397,620.2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到账。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圆全验字【

2016

】

000025

号《验资报

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威海

,

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荣成

支行、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岛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荣成支行

(

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截止

2016

年

6

月

23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

开户行 户名 账号 金额（元）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荣成支行

山东华鹏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６３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７８ １８１

，

９９９

，

９７６．００

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

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建设项

目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岛支行

山东华鹏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

８１７８６００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６７１ ３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甘肃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

档玻璃制品建设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荣成支行

山东华鹏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９７６７７０６６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银行贷款

总额

６１１

，

９９９

，

９７６．００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

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若有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公司承诺上

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不得

质押。

(

二

)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三

)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广发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

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慧能、刘芳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五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

每月

3

日前

)

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以传真的方

式抄送给广发证券指定人员。

(

六

)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

,

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广发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广发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公司所在地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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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３．６

元（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３．２４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３．６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见注）；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７２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６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５２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３６

西藏国龙实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５０３

左宗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的以及最低减持价调整的情况：

１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作出“其所持有的即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解禁上市的

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若宗申动力二级市场股价低于

３０

元

／

股（若因分红、配股、转增

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动时，则对该价格作相应处理），将不会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减持”的追加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

４６２

，

０１５

，

６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

６００

，

６２０

，

３８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０２１

，

０５４

，

６５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８６

，

４９５

，

８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８６

，

４９５

，

８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６

元（含税）。

根据相应的除权除息计算，追加承诺调整为“若宗申动力二级市场股价低于

１２．３８

元

／

股，将不会通过二

级市场进行减持”。

２

、公司董事长左宗申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作出追加承诺：左宗申先生持有的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可解禁

上市的

２

，

２１０

万股限售股份自愿予以继续锁定，锁定期延长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

日，锁定期为

３

年。锁定期满后，若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１０

元

／

股（若发生送股、转增股票或现金分红等，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作相应

调整），将不会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减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８６

，

４９５

，

８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６

，

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６

元（含税）。

根据相应的除权除息计算，追加承诺调整为“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９．５３

元

／

股（若发生送股、转

增股票或现金分红等，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作相应调整），将不会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减持”。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

咨询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李建平、周霞

咨询电话：（

０２３

）

６６３７２６３２

传真电话：（

０２３

）

６６３７２６４８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

？？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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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6-033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到张家界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张财函【

2016

】

207

号），下达张家界

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大庸古城项目建设资金

5,000.0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将按照资产预计使用期限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但具体财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未来的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6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兰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一）该协议书为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

准。

（二）该协议书中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实施须报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因此，协议书执行的起始

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该协议书的签署在短期内将不会给公司带来收益，亦不会对公司

2016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近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南投资公司

"

）与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政府签署《兰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兰西县

人民政府同意中南投资公司在兰西县内投资建设

3×30MW

的生物质电厂等系列节能、降耗、减排为主的生物

质热电联产项目。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该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预计总投资

9

亿元。中南投资公司将利用自有

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二）该协议书是合作框架协议书，中南投资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各期可行性研究工作，

履行中南投资公司及公司的决策程序。

（三）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人民政府。

2.

县长：韩奉财。

3.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府前路。

4.

公司、中南投资公司与兰西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兰西县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中南投资公司拟在兰西县内投资

9

亿元建设

3×30MW

的生物质电厂，分三期建设，每期建设

30MW

。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可实现生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改善环境质量、还可带动农民增收，具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市场前景广阔。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兰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二）项目投资：预计总投资

9

亿元。

（三）项目规模：拟总投资

9

亿元，建设

3×30MW

的生物质电厂。以农作物秸秆和林下灌木、采伐抚育及造

材剩余物等为燃料，三期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

6.6

亿度，年供热约

45

万吨蒸汽。

（四）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

兰西县人民政府

（

1

）协助中南投资公司积极申报国家、黑龙江省和兰西县的相关产业政策及扶持发展政策，并保证兰西

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能享受兰西县现行的产业扶持和招商优惠政策。

（

2

）为中南投资公司提供各项优质服务，积极协助中南投资公司办理所需的各项行政审批事项。

（

3

）协助中南投资公司收集编制生物质热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需相关资料。

（

4

）双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南投资公司依法终止所有投资项目的生产经营前，在保证兰西县人民政

府秸秆全部利用的前提下， 兰西县人民政府在兰西县境内不再引进或批准建设与中南投资公司相同或类似

的项目及产业，确保中南投资公司在兰西县范围内独家合作方的地位。

（

5

）国家给予兰西县及兰西县印发的所有鼓励扶持政策，凡涉及中南投资公司投资项目的，中南投

资公司均可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 且兰西县人民政府保证相关产业扶持补贴政策落实到中南投资公

司。

（

6

）协助中南投资公司进行农林废弃物资源调查，建立农林废弃物等原料收集、收购、储存、运输供应等

体系，在各乡镇规划出燃料储存用地并配套相关设施。在燃料收购方面，兰西县给予中南投资公司产业政策

方面支持。

2.

中南投资公司

（

1

）根据黑龙江省兰西县的生物质能的资源条件，采用分期开发的方式进行生物质热电厂项目的开发建

设。

（

2

）在生物质热电厂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审定的工程技术方案及环保等建设标准，确保生态安全

以及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五）违约责任

1.

双方须严格履行协议，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该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

2.

在履约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由兰西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六）生效条件：本协议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加大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的投资开发力度， 充实和丰富公司清洁能源发

电业务，及发展其他相关配套业务，提高盈利水平。该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六、其他相关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无已建成投产的生物质发电项目。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书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兰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34� � �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7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接到大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泽集团

"

）的通知，获悉万泽集团已

归还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贷款本息，并将其原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500,000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15％

）解除质押，于

6

月

30

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上述股权解除质押

手续。

截至目前，万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677,1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40％

。万泽集团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

15,5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5％

； 万泽集团质押股份余额为

241,67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14％

。

万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6-06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雪莱特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柴国生先生有关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

2016

年

6

月

30

日，柴国生先生持有的

29,12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93%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

24.52%

， 因部分合同履行完毕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8,759,21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5%

；柴国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62,3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0%

，占公司总股本

的

16.98%

。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6-042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展的前提下，利用

1.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包括

"

公司技术研发项目

"

募集资金账户

7,700

万元和

"Steyr

Motors

增资扩产项目

"

募集资金账户

4,300

万元，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43,165.46

万元的

8.38%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柴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2016

年

7

月

1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及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有关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日


